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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20日，H公司向中行S分行提交《不可撤销的跟单信用

证申请书》，申请开立总金额为510万美元的不可撤销跟单信

用证。1996年12月25日，H公司向保险公司提交了《进口付汇

履约保证保险单投保单》，申请保险公司为H公司提供以开

证行(中行S分行)为受益人，金额不超过51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

币及按银行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之和的进口付汇履约保证保

险单。1996年12月26日，某制药厂用其在某城市信用合作社

的存单7张共计人民币4000万元为H公司申请开立的进口付汇

履约保证保险提供担保，保证在付汇之日H公司将全部、按

时对外付汇。如H公司不能按时偿还付汇资金，造成保险公

司的赔付，某制药厂将以7张存单代H公司偿还。保险公司接

受了某制药厂的7张存单(注：存单后产生争议)。1996年12

月26日，保险公司向H公司签发了以开证行(中行S分行)为受

益人，金额不超过51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及按银行利率计算

的相应利息之和的《进口付汇履约保证保险单》。保险公司

保证：被保证人(H公司)将按照开证行的规定按时交纳对外付

汇资金，如被保证人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全部或部分地向开证

行支付上述款项，保险公司保证在保险单有效期内收到开证

行发出的书面索赔通知书后25天内代被保证人向开证行偿还

上述款项。 1996年12月27日，中行S分行与H公司签订《进口

开证授信额度协议》，中行S分行同意向H公司提供进口开证

授信额度510万美元用于H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同日，中行S



分行为H公司开出以香港某公司为受益人，总金额为510万美

元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1996年12月31日，中行S分行收到

该信用证项下全套单据，经审核后，中行S分行向H公司提出

不符点。1997年1月2日，H公司同意中行S分行承兑该信用证

，声明因单证不符引起的任何纠纷由H公司承担，与中行S分

行无关。同日，中行S分行对外承兑了该信用证项下的远期汇

票，并将全套提单交付给H公司。1997年1月3日H公司将全套

提单转让，收回货款人民币3331万元，于1997年1月7日交付给

某制药厂。中行S分行于1997年6月16日、1997年6月26日向H

公司发出支付信用证项下资金的通知，于1997年6月25日向保

险公司发出索赔通知书，要求两单位支付付汇资金。H公司

和保险公司均未向中行S分行支付付汇资金。1997年6月28日

，中行S分行对外垫付了信用证项下应付款项510万美元。在

先后两次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公司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未果

的情况下，中行S分行诉至省高院，请求判令H公司偿付510万

美元及垫付利息，保险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险公司负

连带责任 省高院认为：H公司未在信用证付款期届满前交付

付汇资金致使中行S分行垫付信用证项下款项510万美元，已

构成违约，H公司应向中行S分行偿还信用证垫款510万美元及

利息。中行S分行在保险合同中被列为受益人于我国保险法中

只有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才存在受益人的规定相悖，其约定无

效。中行S分行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其行为也不应受保险

合同的约束。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承诺当H公司不能向中

行S分行按时交纳信用证项下款项时，保险公司保证代H公司

向中行S分行偿还，其承诺有效。保险公司应代H公司向中

行S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行S分行要求H公司偿还510万



美元信用证垫付款及利息，保险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

张应予支持。该院判决如下：一、H公司偿还中行S分行信用

证垫付款本金510万美元，并按同期银行美元贷款利率偿还

自1997年6月30日至该一审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二、保险

公司对H公司的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 上诉要点和终审

判决 保险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最高院提起上诉。其中在针

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之第二点中提出，上诉人向H公司

出具的保证保险单事实上和法律上均已形成对H公司和中行S

分行之间信用证主合同的担保关系，H公司在与中行S分行单

独书面约定在单证不符之前提下对外议付并保证因单证不符

引起经济纠纷由H公司承担，该等约定于事实上已构成对信

用证条款之修改或变更。H公司和中行S分行均未就此等变更

事宜向上诉人履行任何告知义务。并提出：依据担保法的有

关规定，主合同发生的任何修改和变更在未经担保人书面确

认之前提下，担保人均不再负有担保义务。本案中H公司与

中行S分行在上诉人完全不知情之前提下达成协议，对信用证

若干实质性条款进行变更，其双方行为不能对抗第三人，且

已构成担保法中的前述违约事实，上诉人据此依法不应再履

行任何担保责任。 中行S分行答辩称：我行与H公司的主合同

是双方已签署的“协议书”，而不是信用证本身，因为信用

证是开证行根据主合同的约定开给国外受益人的，它既是开

证行与国外受益人的要约，也是我行履行主债务合同的产物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和主合同即“协议书”

中都有明确的规定：l.《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13条A款规

定，“银行必须合理小心地审核信用证规定的一切单据，以

确定是否表面与信用证条款相符合”。第14条C款规定，“如



开证行确定单据表面与信用证条款不符，它可自行确定联系

申请人对不符点予以接受”。2.“协议书”中第二条第二款

第3项已作出规定，在单据存在不符点时，开证申请人有权拒

付，但若开证申请人接受不符点单据，开证行应当对外承兑

或付款。很显然，接受不符点单据是主合同规定的开证申请

人的权利，接受不符点单据后承担付款责任也是开证申请人

的义务。H公司在给我行的同意承兑函中的书面保证只是重

申了主合同的规定，对开证申请人的债务，不存在任何变更

的约定。 本案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家提示 当单

证存在不符点时，开证行依据开证申请人的请求接受不符点

单据，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

情形。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

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

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

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

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 从本案的情

况看，开证行对单证不符点的审查及依开证申请人请求接受

不符点单据，并未加重保证人的责任，因为只有在开证行中

行S分行对外承兑后，保险公司的保证责任才随之产生。此后

并不存在导致保证人免责的变更事由。因此，保险公司以H

公司与中行S分行接受不符点系变更主合同的行为，从而不承

担保证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